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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犯罪之实践与构想 

杨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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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的日益密切，涉及两岸的各类犯罪不断增多，重大恶性案件时有

发生。公安机关对打击涉两岸犯罪高度重视，积极推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依法维护海峡两岸同胞的生

命财产安全。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海峡两岸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影响了打击成

效。同时，近年来，涉海峡两岸犯罪出现了组织化、集团化、智能化的特点，增大了打击难度。2009
年4月，海峡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扩大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

领域，建立了两岸合作的新渠道，为海峡两岸合作打击犯罪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三年多来，海峡两岸

警方按照《互助协议》，密切配合，破获了一大批跨境刑事犯罪案件，遣返了一大批重大通缉要犯，有

力维护了海峡两岸社会治安稳定。今年12月11日，大陆公安机关将“4·26”电信诈骗案26名台湾犯罪

嫌疑人及相关证据材料在厦门移交台湾警方。这是海峡两岸警方联手经营、深度合作打击犯罪的又一成

功范例，凸显了海峡两岸执法合作新成效。 
一、海峡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犯罪的必要性 
      （一）海峡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犯罪是保障两岸正常交往的需要。近年来，海峡两岸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迅速发展，交流的领域和范围都逐步扩大。据统计，1990年台胞来大陆只有89万多

人次，大陆居民赴台有8500多人次，赴台交流项目13个，赴台交流27人次。随着海峡两岸关系逐渐步

入和平发展轨道，两岸人员交流逐渐增多，2011年，台湾居民来大陆达526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达

184万人次，赴台交流项目近2.2万项，赴台交流14.4万人次，两岸交流持续升温。 
      但是，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的日益密切，涉及两岸的各类犯罪也呈上升趋势。一些犯

罪分子开设地下钱庄、制售假币，通过电信诈骗以及从事绑架、勒索、组织偷渡、贩毒等犯罪活动。这

些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两岸同胞的合法权益，破坏了海峡两岸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了海峡两岸的社会

治安。因此，海峡两岸警方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犯罪，保障两岸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的正常秩

序，保护海峡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海峡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犯罪是适应新的治安形势的需要。近年来，涉海峡两岸犯罪不断增

多，其中杀人、抢劫、盗窃、绑架、贩毒、诈骗、组织偷渡等犯罪较为突出；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且日趋

高科技化；犯罪成员越来越“两岸化”，两地纠合、两地作案、两地销赃、两地逃匿现象突出。 
        1．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情节恶劣，危害严重。近年来，涉海峡两岸犯罪中，重大、特大案件

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犯罪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和不良社会影响呈扩大趋势，一些案件甚至给海峡两岸关系

正常发展造成恶劣影响。例如，2011年7月，在公安部统一指挥及台湾警方大力支持下，海南、广东、

四川、湖南四省公安机关联手出击，摧毁了一个两岸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通过海运方式向台湾贩运毒品

的特大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缴获氯胺酮353千克，查获枪支3支、子弹25发，冻结和查

扣涉案资金900余万元。 
        2．海峡两岸不法分子相互勾结从事犯罪活动。随着海峡两岸人员来往不断密切，两岸的不法分

子逐渐相互勾结、共同从事犯罪活动，这一趋势在电信诈骗、毒品犯罪、绑架、抢劫、赌博、组织卖

淫、偷渡等犯罪中已有所体现。例如，一些大陆的犯罪分子利用欺骗手段网罗年轻妇女，然后将其贩运

给台湾的犯罪集团，台湾的犯罪集团为这些妇女安排假婚姻以使其获得进入台湾所需的签证，并强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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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卖淫。今年10月，海峡两岸执法部门同步开展集中抓捕、解救行动，一举摧毁强迫卖淫窝点和秘密据

点5个，抓获33名犯罪嫌疑人，解救大陆被拐妇女9名。 
        3．犯罪手段智能化更高、隐蔽性更强。在跨海峡两岸的犯罪案件中，不少不法分子利用先进的

技术手段进行犯罪活动。一些有组织犯罪集团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雇用高科技人员，利用信息网络、

现代仿真技术和先进印刷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实施犯罪活动，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日益增大，如电信诈

骗、制售假币、计算机犯罪等。走私、组织偷渡以及贩毒等犯罪组织为获取高额收益，配备了先进的通

讯设备、快捷的交通工具和精良的武器，仅靠一地执法力量难以对其有效打击。 
       4．犯罪活动更有组织性。近年来，涉及海峡两岸的犯罪组织更加严密、复杂，其危害性也更大，

打击难度加大。例如，近年来频发的台湾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呈集团化、公司化运作特点，不法分子在大

陆设立公司，披着合法外衣，内部管理严格、分工明确：专人搜集他人身份资料；专人负责在大陆地区

招聘下线，并与下线保持单线联系；专人负责账户管理，诈骗得手后迅速取款、转帐等。一些犯罪组织

通常使用网络通信技术跨区、跨境分散作案，由于作案人和被害人分布在不同地域，警方调查取证和缉

捕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大。被抓捕的很多都是“马仔”，犯罪集团的幕后组织策划者及其骨干成员常常难

以抓获。要彻底有效地打击这类有组织犯罪，海峡两岸警方必须密切合作，务求早日堵截、直捣源头，

将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一网打尽。 
      此外，还有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和黑社会成员的跨境犯罪问题，对海峡两岸的社会治安均造成一定影

响。 
      日趋严重的涉及海峡两岸的犯罪问题，严重危害了海峡两岸社会治安稳定。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涉

两岸犯罪形势，海峡两岸警方只有携手采取有力措施，密切合作，加大共同打击犯罪活动的力度，积极

开展缉捕、遣返工作，才能更好地维护两岸的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保障两岸同胞的合法权益。 
二、海峡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犯罪的实践 
      长期以来，由于海峡两岸互不承认对方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又缺少对话与沟通渠道，因而在遣返、

处罚犯罪分子等方面存在很大障碍。例如，大陆公安机关在抓获被台湾警方通缉的杀人嫌疑犯杨明宗

后，曾多次与台湾警方联系遣返该犯未能成功，后根据杨明宗还犯有伪造新加坡护照的罪行，通过新加

坡警方的从中联系，大陆公安机关于1989年4月将杨明宗押送到新加坡，再由台湾警方到新加坡将其押

回台湾接受审判。随着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面对纷繁复杂的海峡两岸互涉刑事案件，两岸警方以及

有关部门日益感到双方进行合作的迫切需要，开始寻找可能的途径和必要的形式建立与发展协作互助关

系。1990年至今，海峡两岸通过不同渠道先后签署了《金门协议》和《互助协议》，为海峡两岸警方

合作打击犯罪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8月，签署了《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进一步加强了对两

岸投资者及相关人员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保护。 
（一）《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1990年，海峡两岸以民间组织红十字会的名义就双方人员遣返问题进行了工作商谈，签订了《金

门协议》，在司法程序之外为两岸有关偷渡和刑事犯罪的处理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金门协议》签订

后，海峡两岸就合作打击走私、抢劫等犯罪活动交换了意见，并在共同打击走私、组织偷渡等领域进行

了成功的合作。《金门协议》虽然已适用多年，但其仅限于人员的遣返，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2009年4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南京签署了海峡两岸之间第一份规范司法机

关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的综合性合作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互助协

议》的签署，使两岸司法机关建立了直接、全面、深度的合作关系，标志着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犯罪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 
      《互助协议》生效以来，海峡两岸警务合作领域大大拓展，内涵不断丰富。高层工作会晤机制逐渐

实现制度化，建立了多层次联系机制。除了台湾警政部门，大陆公安机关还建立了与台湾法务、海巡、

移民、关税等多个执法部门的联系。在公安部港澳台办总窗口下，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5
个沿海省市公安机关都建立了与台湾方面的联系渠道以及个案联系人制度，直接处理与台方合作打击犯

罪事务。同时，逐步建立了侦办重特大案件的合作机制，形成了缉捕遣返台湾通缉犯工作机制。几年

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成效显著：一是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海峡两岸警方联合侦破数百个电信诈

骗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多名。尤其是2011年以来，海峡两岸警方合作打击跨第三地电信诈

骗犯罪，连续摧毁一系列特大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00余人，遏制了跨境电信

诈骗犯罪的高发势头。同时，两岸警方还在打击贩卖毒品、绑架、走私、偷渡等案件中相互配合，有力

打击了跨境犯罪活动。二是在罪犯遣返方面，大陆公安机关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密切配合，推动缉捕遣返

台湾通缉犯工作，目前已缉捕遣返台湾通缉犯200余人。其中包括被列为台湾重大通缉犯的陈勇志、许

武祥、白鸿森、郭廷才、王志雄等人。台湾警方也向大陆遣返2名逃犯。三是在羁押通报方面，大陆公

安机关向台湾警方通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台湾居民1670人次，台方向大陆方面通报437人次。四



是在司法协助方面，海峡两岸审判、检察机关相互委托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已逾2万件。 
（二）《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 
      今年8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签署了《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

议》。协议规定了双方应加强投资者及相关人员在投资中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依各自规定的时限履

行与人身自由相关的通知义务，完善既有通报机制。在双方达成的共识中，进一步明确大陆公安机关对

台湾投资者个人及其随行家属，和台湾投资企业中的台方员工及其随行家属，台湾法务及司法警察机关

对大陆投资者及其随行家属，和大陆投资企业中的陆方员工及其随行家属，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

人身自由时，应当在24小时内予以通知。这一安排超出一般投保协议范畴，从司法的层面上为双方投

资者创造了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同时表明海峡两岸在合作打击犯罪的同时，向进一步相互保障有关犯

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迈进。 
      尽管海峡两岸警方在合作打击犯罪方面发展很顺利，但目前也存在一些障碍，如犯罪资产的追缴和

返还问题。建立和加强海峡两岸对犯罪资产的追缴与返还合作机制，是预防和惩治跨境犯罪的有效措

施，但从以往的海峡两岸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实践看，两岸司法机关对犯罪资产的追缴和返还合作远远

不够。很多电信诈骗案件虽然得以侦破，但受害人被骗财物却不能得以返还。 
三、海峡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犯罪之展望 
      预防和侦查犯罪工作主要由警方负责，跨境调查取证特别是缉捕外逃犯罪分子、追缴转移至境外的

赃款赃物等重要任务也主要由警方承担。因此，海峡两岸警方切实加强合作，对于充分利用海峡两岸执

法资源，保障《互助协议》全面、高效实施，有效打击跨境犯罪，都将会起到非常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互助协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但对一些问题只作了原则性规定，不可能具体到个案的

解决，因此未来海峡两岸在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方面，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在海峡两岸对《互

助协议》进一步协商细化前，两岸警方有必要就一些合作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以指导具体实务合作，

解决相互协助中出现的问题。从海峡两岸关系和具体实际出发，我们认为，两岸警方相互协助，共同打

击犯罪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相互尊重原则。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大陆与台湾居民，在不同价值

观的影响下，对在司法互助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可能会产生不同理解，发生争议在所难免。要彻底消除这

种认知上的差异，除了解除禁忌，增加往来和相互了解，激发同是炎黄子孙的情感外，还要尽量地避免

出现刺激感情的言行。因此，海峡两岸警方需要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准则，用尊重对方的诚意来换取对

方的理解和尊重。 
      在海峡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犯罪中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首先要把价值观上的分歧暂时搁置起来，在

不损害本方公共秩序的情形下，对对方的协助请求积极予以回应。其次，在个案的具体协助中，要尊重

对方的合理要求和意见，只要协助请求符合刑事司法协助的形式要件，客观上具有合作的条件，就应当

尽可能地接受请求并尽快执行请求。再次，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把跨境犯罪或者在对方管辖范围内发

生的犯罪与在本区域发生的犯罪一视同仁，把共同打击这类犯罪作为维护本区域社会治安的重要手段。

最后，坚持平等协商。在互助过程中，双方如产生争议，无论是实体方面的还是程序方面的问题，都应

当本着积极合作的态度，予以协商解决。 
      2.主动协助原则。随着海峡两岸交往不断密切，人员、货物、资金等相互流动迅速，情况瞬息万

变，打击犯罪的时机稍纵即逝，因此，主动提供协助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维护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维护人民利益。主动协助主要表现在：一是被请求方在接受互助请求后，立即组织采取有效措

施，并尽可能按照请求方要求的形式提供协助。二是海峡两岸警方在本区域发现对方人员形迹可疑或者

其财产来历不明，或者怀疑其是逃犯时，应当先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有关人员或者财物予以控制和扣

押，并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对方，以开展进一步协查、追缴、追捕等活动。 
      3.以程序为主原则。从法理和司法实践看，刑事司法互助中的请求方和被请求方需要综合运用实体

法和程序法规范，共同处理刑事司法互助的有关事宜。就两岸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而言，虽然海峡两岸

的刑事原则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尚存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差异，同时，海峡两岸司法机构的设置也有很

大不同。因此，两岸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很有可能遇到实体法上的冲突，如果双方各持己见就难以有效实

施互助。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尽量避开实体上的争议，注重程序合作。具体做法是：被请求方收

到请求方的协助请求后，只做程序审查，只要请求符合《互助协议》规定的形式要件，在不违反《互助

协议》第15条的情况下，就应当提供协助。例如，请求方请求的事项是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者扣押财物，

被请求方可按照请求的要求协助，无需审查案件在定性和处理上是否符合本方的实体规范。当然，注重

程序并不是一概不管实体问题，哪怕被请求逮捕的对象错误，也要提供协助。对于特殊情况下的实体问

题，被请求方可以在核实后，向请求方提出纠正建议或者退回请求方，并说明理由。 
      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海峡两岸警方的共同职责。我们相信，只要海峡两岸警方怀着合作的诚意，



按照《互助协议》办事，合作打击犯罪就会越来越有成效，两岸的经贸往来就会越来越安全，两岸人民

的生民财产安全就越来越有保障，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会越来越稳定。 
 

[1] 作者系公安部法制局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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